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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上之债的构造、价值和借鉴

常鹏翱

　　内容提要：物上之债是瑞士民法学理概念，它指向那些既有相对性，又能约束物权受

让人的债。从产生依据上看，物上之债有法定和意定之分，无论是哪一类，物上之债通常

与物权并存，并遵循法定原则、公示原则等物权法基本规范。物上之债与债权物权化的功

能十分相似，但两相对比，物上之债的学理共识度更高，更易于学习和传授，更有解释力，

规制机制更简单，比债权物权化更具有学理优势。基于该优势，并考虑我国民法学理对债

权物权化尚未形成高度共识，再加上我国有不少与瑞士物上之债相似的法律规范，物上之

债对我国有切实可行的借鉴作用。在借鉴时，重点参照意定物上之债，改进我国的预告登

记制度，将其适用范围扩及法律允许当事人约定与物权相关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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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受德国民法的影响，包括我国在内的不少法域，均把债权和物权的二分作为民事财产

权规范的基石，债法和物权法因此有了不可跨越的鸿沟。单就权利界分的单一维度而言，

债权与物权看上去是非此即彼的对立权利，但仔细观察会发现，无论在体系化的民法规范

脉络里，还是在现实交易实践中，债权与物权有着面相不同的多重动态关联，其中之一是

融合和并存，即有这样的一类债，其主体与物权人为同一人，如 Ａ因通行 Ｂ的土地而对 Ｂ

负有支付费用的债务，在 Ｂ的土地所有权移转给 Ｃ后，Ｃ成为 Ａ的债权人，从 Ｃ处受让土

地的 Ｄ同样是 Ａ的债权人，这种债往往与物权并存，如 Ａ的债务与其通行的土地所有权

并存，它就是瑞士民法学理中的物上之债（Ｒｅａｌ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１〕

从知识继受的角度来看，我国民法学深受德国影响，而物上之债与德国民法学无缘，

·５·

〔１〕 参见常鹏翱：《债权与物权在规范体系中的关联》，《法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６期，第８７－９１页。



也因此是我国学界相对陌生的概念。不过，我国学者对物上之债及其所指的现象早有留

意。在我国台湾地区，苏永钦教授 １９９１年于大作《物权法定主义的再思考》中就借力瑞

士学理简要阐述了物上之债，〔２〕后在《物权法定主义松动下的民事财产权体系》、《可登

记财产利益的交易自由》等作品中又反复提及。〔３〕 在我国大陆地区，王利明教授借助法

国学理提出物权债务（ｒｅａｌ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仅从其阐述的该债务伴随物权存在、与物不可分

离等内容来看，〔４〕物权债务与物上之债并没有实质差别。

物上之债在不同侧面分别体现出债和物权的部分特性，无法把它单纯地归为债或物

权，这种特殊的法律现象显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民法学知识，无论是出于知其然并知其所

以然的理论好奇，还是出于衡量其对我国有无参考和借鉴价值的实用考虑，均有必要借助

瑞士文献资料对它进行较全面的论述。目前我国没有以物上之债为主题的专门论述，上

述的引注文献也只是局部涉及物上之债的若干方面，它无疑是个知识缺口。〔５〕 为了填补

这个缺口，本文第二、三、四部分将根据新近的瑞士民法学理，对物上之债的概貌、类型和

特质进行描述，以期展示相对完整的物上之债信息。

物上之债的上述独特性，会让人自觉不自觉地想到同样游离于债权和物权之间的债

权物权化，感觉其二者何其相似。源自德国民法学的债权物权化早已深植于我国民法学，

为法科人士所熟知，在路径依赖的心理惯性下，它能否替代或容纳物上之债，是相当自然

的疑问。这个问题事关探讨物上之债的价值和意义，因为一旦答案肯定，即便能详尽清晰

地勾勒物上之债的面目，也无非是在画一朵不能长在本土的异域之花，它在我国的实际意

义近乎于无；若答案否定，则物上之债要么是债权物权化不及之处的补充品，要么能盖过

债权物权化的风头而唱独角戏，其意义将不同寻常。故而，在明了物上之债构造的基础

上，本文第五、六部分还将把它与债权物权化进行对比分析，以进行功能性的优劣评价，并

探讨物上之债对我国学理和制度的可借鉴意义。

二　物上之债的理论概述

（一）物上之债的基本含义

遍览《瑞士民法典》的物权编，它除了涉及物权类型、内容、公示、变动等物权规范，还

有不少与债有关的规范。比如，第６４７条第２款第１项规定，为了保护物的价值及其使用

性能，每一共有人都有请求为必要管理措施的权利，〔６〕这种请求权是债权。又如，根据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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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６年第 １期

〔２〕

〔３〕

〔４〕

〔５〕

〔６〕

参见苏永钦著：《私法自治中的经济理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９１页。
参见苏永钦著：《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第 ２０６页；苏永钦著：《寻找新民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６３－１６５页。
参见王利明著：《物权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版，第３０－３１页。
苏永钦教授指出，物上之债在民法释义学上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参见苏永钦著：《寻找新民法》，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６３页注１０。
为了节省篇幅，《瑞士民法典》物权编的条文在本文中均表示为第…条，《瑞士债法》的条文则表示为债法第…

条，其他法域的法律条文则标明域别称谓，如《德国民法典》。本文引用的瑞士民法条文，由本文作者据其德文

版本【Ｇａｕｃｈ／Ｓｔｏｅｃｋｌｉ（Ｈｒｓｇ．），ＺＧＢ，４９．Ａｕｆｌ．，Ｚｕｅｒｉｃｈ２０１２；Ｇａｕｃｈ／Ｓｔｏｅｃｋｌｉ（Ｈｒｓｇ．），ＯＲ，４９．Ａｕｆｌ．，Ｚｕｅｒｉｃｈ
２０１２】译出。



７３０条第２款第１句，供役地所有权人的作为义务只能以次要地位而附加于地役权，这种

义务属于债务。

这些债具有以下共性：第一，与物权并存，如上述共有人的债权与共有并存，供役地所

有权人的债务与地役权并存；第二，债的主体与物权主体重合，如共有人是债权人、供役地

所有权人是债务人；第三，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时，物权转让同时导致债的移转，如第

７３０条第２款第２句特别规定，作为义务记入土地登记簿的，需役地或供役地所有权的取

得人受其约束。简言之，上述债的特性在于，谁是物权主体，谁就是债的主体，二者高度一

致。比如，Ａ用自己房屋为 Ｂ设立地役权，约定 Ａ有义务在地板上铺设隔音地毯，该义务

就属于第７３０条第２款第１句规定的作为义务，在它登记后，Ａ把房屋转让给 Ｃ，Ｃ也有这

种义务，从 Ｃ处受让房屋的 Ｄ同样如此。显然，此类债不同于债法调整的买卖合同等普

通之债，后者存于有特定人格和身份的主体之间，对第三人没有约束力，即便第三人从当

事人处受让标的物所有权，也不能成为合同当事人。

对比而言，物权编中的上述债虽然也因相对性而指向特定主体，但其不注重主体的人

格和身份，而是以标的物为媒介，把该物的任一物权人作为债的主体，如对债权人 Ｂ而

言，只要供役房屋这个客体存在，其所有权人无论是 Ａ、Ｃ或 Ｄ，均为债务人，故称其为物

上之债，以区别于债法规定的普通之债。

（二）Ｒｅａｌ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的汉译
在瑞 士，债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是 一 种 法 律 关 系，内 含 了 债 权 （Ｆｏｒｄｅｒｕｎｇ）与 债 务

（Ｓｃｈｕｌｄ）。〔７〕 与此对应，物上之债也有物上债权（Ｒｅａｌｆｏｒｄｅｒｕｎｇ）和物上债务（Ｒｅａｌｓｃｈｕｌｄ）

之分，且这种区分有其独特意义。与普通之债相比，物上之债最独特之处虽然是其主体与

物权主体保持高度重合，但也有例外。比如，根据第 ８３７条第 １款第 ３项，工匠为建筑工

程提供劳力和原材料，或单纯提供劳力，由此产生的债权受到以建筑工程所在的土地为标

的的法定抵押权的担保，工匠有请求登记该抵押权的权利，这种请求权是物上之债，在此，

作为债权人的工匠并非该土地的物权人。也就是说，尽管物上债权和物上债务相对应，但

它们的主体未必对应的均是物权人。基于这种差异，就不宜把 Ｒｅａｌ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译为物上债

权或物上债务，只宜译为物上之债，从而既能与其字义保持一致，又能把债权人并非物权

人的情形涵括进来。〔８〕

（三）物上之债的构造要点

在形态上，物上之债包括债权和债务；此外，根据通说和实务，特定情形下的形成权也

被纳入其中，这主要表现在第 ９５９条第 １款，该款规定：“法律规定的可预告登记的对人

权，如先买权、买回权、购买权、用益租赁和使用租赁，可在土地登记簿中为预告登记。”对

人权对应着德语 ｐｅｒｓｏｎｅｎｌｉｃｈｅＲｅｃｈｔｅ，它在瑞士民法学中与仅对特定人发生效力的相对

权同义，是物权、知识产权、人身权等绝对权的对立概念，既包括先买权、买回权、购买权等

·７·

物上之债的构造、价值和借鉴

〔７〕

〔８〕

Ｖｇｌ．Ｇａｕｃｈ／Ｓｃｈｌｕｅｐ／Ｓｃｈｍｉｄ，Ｓｃｈｗｅｉｚｅｒｉｓｃｈｅｓ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ｅｎｒｅｃｈｔ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Ｂｄ．Ｉ，９．Ａｕｆｌ．，Ｚｕｅｒｉｃｈ２００８，Ｓ．１４ｆｆ．
参见苏永钦著：《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第 ２０６页；苏永钦著：《寻找新民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６３页。



形成权，也包括租赁等债权。〔９〕 在预告登记时，作为形成权的先买权、买回权、购买权也

被归为物上之债。〔１０〕

在主体上，物上之债的主体可能是所有权人，如供役地所有权人是作为义务人；还可

能是限制物权人，如第７７８条第１款规定，居住权人独自使用居所的，要支付居所的通常

维修费用，居住权人就是支付费用的义务人；还可能是占有人，如第７２０－７２１条规定拾得

人有保管和通知义务，占有遗失物的拾得人就是义务人。由于非物权人的占有人成为物

上之债主体的情形较为少见，而债权人有时也不是物权人，故在界定物上之债时，瑞士学

理和实务的用词相当谨慎，通常会说，物上之债与某物的物权并存，在特殊情形下会与占

有并存，并像物权或占有一样依附于该物，以至于债务人———以及通常情形下的债权

人———与物权人或占有人完全重合。〔１１〕

在产生上，物上之债有法定和意定之分。《瑞士民法典》物权编的许多规范直接规定

了物上之债，它们的产生无需借助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创意，这类物上之债属于法定的物上

之债。此外，物权编还允许当事人通过意思表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来设立物上之债，它

们属于意定的物上之债。这两类物上之债构成物上之债的主干，它们是下文第三部分的

讨论对象。在效力上，物上之债能约束标的物上的任一物权人或占有人，这使它与普通之

债得以区别的标志，前述的供役地所有权人的作为义务就是典型，在此不赘。在功能上，

物上之债旨在填补债权与物权二分的不周延之处，即这种二分及与其相伴的物权法定有

力所不及的地方，导致法律生活的诸多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物上之债通过把债务人的积极

给付与物权或占有结合的方式，把债权要素和物权要素整合起来，从而能填充债权与物权

二分的空隙，〔１２〕这也正是它在瑞士民法学理中得以生成的根本原因。

（四）物上之债的缘起发展

物上之债在瑞士不是实证法术语，而是由学者发展出来的法学概念。至于其缘起，瑞

士学理认为是通过回溯共同法有关特定事实之诉〔１３〕的学说，并参酌法国、意大利一些学

者的学说发展而来的，彼得·利沃尔（ＰｅｔｅｒＬｉｖｅｒ）是其主要推手，后来得到学理和实务的

普遍认可；〔１４〕此外，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论述该概念的阿瑟·约斯特（ＡｒｔｈｕｒＪｏｓｔ）也是先驱

人物。〔１５〕

在瑞士民法学理中，早于物上之债使用的概念是 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ｅＲｅｃｈｔｅ和 ｓｕｂｊｅ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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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８７页；黄风编著：《罗马法词典》，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２页。
Ｖｇｌ．Ｌｉｖｅｒ，ＤａｓＥｉｇｅｎｔｕｍ，ｉｎ：ＳｃｈｗｅｉｚｅｒｉｓｃｈｅｓＰｒｉｖａｔｒｅｈｔ，Ｂｄ．Ｖ，１．Ｈｂａｌｂｂａｎｄ，ＢａｓｅｌｕｎｄＳｔｕｕｇａｒｔ１９７７，Ｓ．２１．
ＭｅｉｅｒＨａｙｏｚ，ａ．ａ．Ｏ．，Ｓ．１１５．



ｔｉｖ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ｅＰｆｌｉｃｈｔ，〔１６〕前者可意译为主体物化的权利，后者可意译为主体物化的义务。

为了说明它们的特点，下面以地役权为例展开阐述。地役权是典型的主体物化的权利，其

目的是为了实现需役地的客观利益，这种利益不为地役权人的个人利益和主观认识所左

右，在这种客观限制下，无论谁是需役地所有权人，只要他以通常方式实现需役地的效用，

成为地役权人就是其最佳选择，即需役地上任一所有权人均为地役权人。比如，为了灌溉

Ａ的耕地，需在接近水源的 Ｂ的地上开挖水渠，双方由此设立取水地役权，Ａ以及从其处

受让需役地的任一所有权人均为地役权人。由此可知，诸如需役地这样的特定标的物于

此不仅是客体，还遮蔽了物权主体的具体人格和身份，成为物权主体的标志，就此可以说

物权主体的具体人格和身份被抽离，有了物化的因素，具备这种特性的权利就是主体物化

的权利。与此相应，主体物化的义务就是义务主体与特定物的物权主体一致的义务。

由上可知，主体物化的情形不仅涉及债，还涉及地役权这样的物权，这就不容易把纯

粹的物权与融合债权、物权特性的法律地位区分开来。再看物上之债，其德语 Ｒｅａｌｏｂｌｉｇａ

ｔｉｏｎ是由 Ｒｅａｌ和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这两个词组合而成，其表达既简洁又意蕴丰富，因为作为词根

的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指向债，这一定位使得物上之债被归为对人权的范畴，而作为限定词的 Ｒｅａｌ

包含了物权要素，这使物上之债作为特殊的债而有别于其他债，从而简要而醒目地显示出

物上之债与物权的关联。〔１７〕 从表达上看，主体物化的义务不如物上之债明晰，后者因此

成为瑞士民法学的通行用语。

三　物上之债的基本类型

（一）法定的物上之债

１．规范布局

从《瑞士民法典》物权编的规范布局上看，法定的物上之债在第一分编所有权中居

多，主要涉及以下领域：（１）共有关系，如第６４７条第２款第１项规定共有人对共有物有进

行必要管理的义务等；（２）土地所有权的内容，如第 ６６９条规定土地所有权人有划定相邻

界限的协力义务等；（３）土地所有权内容的限制，如第 ６９４条规定土地所有权人有为邻地

所有权人设定通行权的义务等；（４）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如第７１２ａ条第３款规定所有权人

有维修专有部分的义务等；（５）动产所有权，如第 ７２０－７２１条规定拾得人有保管和通知

义务等。

第二分编限制物权也规定了法定的物上之债，主要涉及以下领域：（１）地役权，如第

７４１条规定地役权人有维修行使地役权所需设施的义务；（２）用益权，如第 ７５５条第 ２款

规定用益权人有管理用益权标的物的义务；（３）居住权，如第 ７７８条第 １款规定独用居所

的居住权人有负担通常维修费用的义务；（４）建筑权，如第 ７７９ｄ条第 １款规定，土地所有

权人因建筑权消灭而取得建筑物所有权的，有向原建筑权人支付合理补偿金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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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不动产抵押权，如第８３７条第１款第３项规定的请求土地所有权人设立法定抵押权的

权利。

第三分编的占有中也有法定的物上之债，如在权利人请求占有人返还占有物时，第

９３９条第１款规定，善意占有人有请求权利人支付必要费用或有益费用的权利；第 ９４０条

第２款规定，恶意占有人有请求权利人支付必要费用的权利。〔１８〕

上述的规范布局表明，物上之债是瑞士民法在设置物权规范时的重要关联要素，之所

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债务人的积极给付行为能有效地纠正因物权配置而引发的利益失衡，

取得建筑物所有权的土地所有权人向建筑物原所有权人支付合理补偿金、土地所有权人

为工匠设立法定抵押权等义务，〔１９〕无不如此。

此外，它还能把物权人对物的支配或用益框定在合理限度内，从而给物权的行使设置

必要的限制，以恰切地照料利害攸关方的合理利益，为邻地所有权人设定通行权的义务就

是典型，即土地所有权人不能用己方所有权来扼杀袋地所有权人的通行利益，由此产生的

损失当然要由袋地所有权人合理补偿；地役权人维修行使地役权所需的设施、独用居所的

居住权人负担通常维修费用等义务，也体现了这种功能。

再者，与独有不同，共有和建筑物区分所有是多数权利人因物而聚所形成的物权形

态，其中不仅有人对物的支配利益，还有为保持物的效用最大化所形成的权利人共同体利

益，故法律除了设置人支配物的规范，还要配置权利人之间的关系规范，以预防或化解可

能的人际冲突，为共有或区分所有状态的有效持续或合理分解提供必要通道。比如，通过

设置权利人对共有物进行必要管理的协力义务，任一权利人均有请求其他共有人管理的

权利，且该权利既不能放弃，也不能被剥夺，〔２０〕这就能确保权利人在共有物管理方面有平

等的发言权，使权利人能在共有物管理上实现自治。

２．构造要点

首先，法定的物上之债源自法律规范，法律是其存续的根本，在判断它是否产生时，要

先看有无相应的法律规范。不过，即便有相应规范，也不能得出肯定结论，因为物上之债

的法律规范可能是任意规范，一旦当事人约定排除或改变，就没有物上之债可言，故还要

看当事人有无这种约定。鉴于物权编有关法定的物上之债规范大多为任意规范，〔２１〕这一

步的甄别就显得格外必要。

由于物上之债依托于物权或占有，后者是其得以存续的实体基础，故只有后者现实发

生，物上之债才能产生。通过上文对法定的物上之债的例举，可知只有个别物上之债涉及

动产物权或占有，其他均与不动产物权有关。在瑞士，依法律行为的不动产物权变动需登

记，该登记时点就是相关的物上之债的产生时点；非依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无需登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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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要件满足时，物上之债也现实发生。〔２２〕其次，法定的物上之债现实发生后，应根据

相应的法律规范来确定其内容，对此要遵循法律解释的方法，既注重法律规范的文义，又

尊重学理和实践对其意义的理解和运用。〔２３〕

（二）意定的物上之债

１．基本形态

意定的物上之债由法律限定其类型，当事人只能在其中选择，不能超越这些类型范围

自由创设。根据是否仅由物权编加以调整，意定的物上之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物上之债完全由物权编调整，它以提供物或劳务为给付内容，而该义务由特定

土地的任一所有权人负担。地役权规范中就有这类物上之债的典型例子。比如，地役权

的基础规范为第７３０条，该条第１款把供役地人不作为当成地役权应秉持的原则，第 ２款

则有例外，即允许当事人约定供役地人有作为义务，前述的用以供役的房屋所有权人在地

板上铺设隔音地毯的义务就是适例。又如，第 ７４１条第 １条款规定地役权人有维修行使

地役权所需设施的义务，这是任意规范，当事人可约定改变，如变为地役权人有支付维修

费用的义务。〔２４〕

另一个典型是第７８２－７９２条规定的土地负担。根据第７８２条第 １款，土地所有权人

对土地负担权利人负有给付义务，且仅以该土地为限承担责任，其中的给付义务通常表现

为积极作为，如对牧场或堤坝的维护义务、水源地所有权人的供水义务、林地所有权人提

供木材的义务。根据第７９２条第１款，从承载土地负担的土地所有权人处受让该土地者，

自动成为土地负担的债务人，基于债务人通过土地所有权来确定的这一特性，土地负担就

是物上之债。〔２５〕 由于土地负担由当事人约定产生，故它也是意定的物上之债。

与狭义的物上之债相比，依据第 ９５９条通过预告登记而在土地登记簿中记载的对人

权属于广义的物上之债，因当中的大多数权利被债法的有名合同规范所调整，如债法第

２１６ａ条规定的先买权等权利、第２６１ｂ条和第 ２９０条规定的租赁、第 ２４７条规定的赠与人

撤销权等，它们通过预告登记显示出物上之债的特性，即能对抗负载预告登记的土地的任

一所有权人。就这些物上之债的绝大多数而言，当事人负担的积极给付义务是提出登记

申请，对待给付义务通常为支付价金。以先买权预告登记为例，在土地所有权转让条件确

定时，即在同一条件下，先买权人有权申请登记为土地的新所有权人，同时对负载预告登

记的土地所有权人有对待给付义务。

需要注意的是，预告登记的对象不限于债法规定的对人权，还及于物权编规定的意定

权利，如在同一土地上承载多个先后顺位抵押权的情形，根据第 ８１４条第 １款，先顺位抵

押权消灭，后顺位抵押权的顺位保持不变，但第 ８１４条第 ３款允许当事人约定改变，并在

土地登记簿中进行预告登记后，使后顺位抵押权在先顺位抵押权消灭时能够升进。〔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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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构造要点

首先，意定的物上之债能否现实发生，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故而，只有当事人通

过约定在法律规定的类型中加以选择，才能为意定的物上之债提供产生的契机。这意味

着，当事人的约定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以第７３０条第２款规定的供役地所有权人的

作为义务为例，当事人只有在地役权合同中或在地役权产生后约定这种义务，才可能使其

成为物上之债，在买卖合同等其他合同中约定内容完全相同的义务，也只是普通之债。这

种约定还需符合法律行为生效要件，自不待言。

不过，上述约定不能直接产生物上之债，在法律把登记作为其产生要件时，只有记入

土地登记簿，上述约定才是物上之债。预告登记固然如此，供役地所有权人的作为义务也

不例外，第７３０条第２款第２句强调它要在登记后，才能对抗供役地或需役地的受让人；

改变行使地役权所需设施维修义务内容的约定也一样，第 ７４１条第 ２款强调它们要在土

地登记簿的证据资料中显示，才能对抗供役地或需役地的受让人。〔２７〕

其次，在法律规定的框架范围内，当事人可自由形成意定的物上之债的内容，如只要

不背离地役权的主要功能，当事人可约定供役地所有权人的作为义务的具体内容，预告登

记的对人权的内容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意定的物上之债的具体内容取决于意思表示，在

理解时应遵循意思表示的解释规范。

最后，就预告登记而言，其对象是不同的对人权，它们各有规范基础，当这些权利因其

规范基础所设定的条件而消灭时，意定的物上之债也就无从谈起。比如，根据债法第

２１６ｅ条，先买权人应从知道买卖合同订立及其内容之日起 ３个月内行使先买权，否则，该

权利丧失。又如，根据债法第 ２１６ａ条，当事人可约定最长不得超过 ２５年的先买权，先买

权人在此期限内未行使先买权的，根据民法第 ９７６条第 １款，无需先买权人的协力，土地

所有权人即可申请注销该预告登记，登记机构也可主动依职权注销该预告登记。〔２８〕

四　物上之债的主要特质

（一）双重属性的融合

债权和物权的二分，虽然大致能把民事财产权区隔为非此即彼的两部分，但也存在缝

隙地带，物上之债就是用以概括这些地带的法学概念，它能有机地把债的属性和物权属性

融为一体，这是其最主要的特质。

１．债的属性

首先，物上之债具有相对性，仅在特定主体之间有约束力，不像物权那样有绝对性。

正如前文所言，物上之债的主体一般是标的物的任一所有权人，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其他

人不受制于物上之债。

其次，物上之债具有以请求权为中心的关系构造，不像物权那样是支配权，据此，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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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债权，债务人必须为给付行为，即便它不涉及标的物，也不会影响该给付义务属于物

上之债，这是物上之债在本质上不是物权的表现。〔２９〕 根据物权编的规定，债务人的给付

义务大致包括以下形态：（１）提供劳务，如第 ６６９条规定，在土地界限不清的情形，应邻地

所有权人的请求，土地的任一所有权人都有义务协助定界；（２）提供实物，如在土地负担，

土地所有权人有向土地负担权利人提供土地产物的义务；（３）发出意思表示，如土地所有

权人申请法定抵押权登记的义务；（４）支付金钱，如独用居所的居住权人支付通常维修费

用的义务。〔３０〕

需要说明的是，通说认为物上之债的内容限于上述积极的给付义务，但也有个别见解

指出，债务人的容忍义务和不作为义务也应包括在内，前者如对上游来水的接受和排导，

后者如不能让建筑粉尘危及邻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消极容忍和积极作为的界限往往不

甚明晰，难以清楚地确定，而针对债务人的不作为请求权也常常能达到防御性保护的

效果。〔３１〕

再次，物上之债遵循债法规定的债的效力规范。比如，因土地所有权转让导致受让人

承担债务的，受让人应适当履行债务，否则将承担损害赔偿等责任。举例说明：Ａ、Ｂ相

邻，Ａ有维修隔墙的义务，但他未履行该义务，后他将土地转让给 Ｃ，Ｃ仍要履行该未竟的

义务，Ｂ对 Ｃ也有相应的请求权；在 Ｃ仍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时，Ｂ可对 Ｃ主张损害赔偿

请求权。〔３２〕 又如，以支付金钱为内容的物上之债的履行，受制于诉讼时效，如第 ６４９条第

１款规定共有人有义务分担管理费，第２款规定某一共有人支付的费用超出应担部分的，

可向其他共有人请求相应的补偿，该补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为１０年的普通诉讼时效

期间。〔３３〕

最后，与普通之债一样，物上之债也能成为登记基础。以抵押权登记为例，在旨在担

保借款等主债权的意定抵押权，登记基础是产生普通之债的抵押合同；在法定抵押权，登

记基础是请求土地所有权人设立法定抵押权的请求权。〔３４〕

２．物权属性

首先，物上之债是主体物化的债，特别是在债务人与所有权人完全同一的情况下，它

如同物权一样粘附在特定标的物上，波及该物的任一所有权人，结果就是物上之债随着所

有权移转而移转。这样一来，适用普通之债的债务承担和债权让与规范就无适用余地。

从债务人的角度来看，仍以 Ａ有维修隔墙的义务为例，它依附于 Ａ的土地，Ａ把土地所有

权移转给 Ｃ，只是说 Ａ不再负担维修义务，Ｃ则在受让所有权时原始承担该义务，此时无

需邻居 Ｂ的同意。至于 Ａ因迟延履行维修义务而产生的损害赔偿，不再是物上之债，而

是 Ａ个人的普通债务，仍由其向 Ｂ承担。从债权人的角度来看，在 Ａ未转让土地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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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Ｂ把己方土地所有权移转给 Ｄ，Ｄ在受让后就原始取得请求 Ａ维修隔墙的权利，此时

Ｂ也无需通知 Ａ。〔３５〕

其次，物权离不开特定标的物，没有这种客体，就没有物权。物上之债同样如此，没有

特定的标的物，就不可能有物权人，当然也就不会有债的主体，故而，除非法律另有规定，

否则，物权客体的灭失在消灭物权的同时，对物上之债的存续也有釜底抽薪的作用。〔３６〕

最后，瑞士的诉讼时效仅适用于债权，不能用于物权，〔３７〕而在物上之债，除非它以支

付金钱的给付义务为内容，否则就不受制于诉讼时效。〔３８〕 对此，或者有法律的明文规定，

如第７９０条第１款规定土地负担不适用诉讼时效，或者在法律未明文规定时，有学理和实

务的共识，如第６５０条第１款规定，共有人有终止共有关系的请求权，它也不受制于诉讼

时效。〔３９〕

概括而言，物上之债具备债的基本属性，这使它不同于物权；但它依附于物权，特定标

的物上的任一物权人就是债的主体，这使其看上去与物权一样根植于特定标的物之上，具

有明显的随物定其命运的属性，这又不同于普通之债。正是在此双重否定中，物上之债交

融了债和物权的部分属性，具有填补债权与物权二分缝隙的作用。

（二）以物权法为根基

作为债的一类，物上之债虽然要受债法的调整，但其根基在物权法，没有物权法的规

制，就不可能有物上之债，故而，物上之债要遵循法定原则、公示原则等物权法基本规范。

首先，物上之债的类型只能由物权法规定，这是法定原则的具体体现。这意味着，除

了基于物权法规定的要件而直接产生的物上之债，当事人自行创设物上之债的空间很窄，

只能在物权法规定的类型中加以选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物上之债把标的物上的任一

物权人均作为债务人，这种对抗性和穿透力是普通之债所不能比拟的，为了规避由此给第

三人可能带来的风险，就需为物上之债设定合理、确定且明显的范围，对此只有通过物权

法才能完成。显然，把物上之债纳入法定原则的适用对象范围，不是来撼动以债法和物权

法的区分为基础的财产法秩序，反而是扩展这种秩序。以下例子能说明法定原则对物上

之债的限制：（１）只有法律规定可预告登记的对人权才能预告登记，诸如优先通行权、优

先交换权、优先承租权、预约合同等法律未允许预告登记的权利就被排除在外；（２）不能

通过物上之债来对土地为所有权保留；（３）第 ６４４－６４５条规定了主物和从物及其关系，

把它们均限定的物的范畴，这样就不能借助物上之债在物和权利之间，或在权利之间设置

主从关系；（４）不能通过物上之债来设定附条件或附期限的共有；（５）不能通过物上之债

把设定或行使地役权的对待给付义务作为物权内容。〔４０〕 此外，根据债法第 ２６１条第 １

款，出租人在租赁合同成立后转让租赁物的，租赁关系依法由租赁物的新所有权人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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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租赁合同的约束力延及租赁物的受让人，这看上去与物上之债的效力没有差别，〔４１〕

但其规范基础不在物权法，故租赁合同不是物上之债。〔４２〕

其次，物上之债有波及和约束新物权人的效力，为了保护交易安全，当它以土地为标

的物时，登记的公示机制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如上文所言，多数物上之债的产生均

要以登记为要件，在此基础上，先登记的意定的物上之债占据优先地位，能排斥后登记的

物上之债或限制物权。〔４３〕 再者，登记的物上之债比未登记的普通之债有更强的效力，这

一点在租赁合同上有突出表现。前文已说，未预告登记的租赁合同能约束租赁物的新所

有权人，但根据债法第２６１条第２款，新所有权人有权在法定条件下终止租赁关系，如该

款第１项规定，在租赁物为住房或营业用房时，为了自己、近亲或姻亲的个人急需，新所有

权人可基于法定的终止期限，于最近的法定期日终止租赁关系。而通过预告登记，租赁合

同的效力得以增强，结果就是在租赁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新所有权人有义务允许承租人按

照约定使用租赁物，而不能根据债法第２６１条第２款的规定来终止租赁关系。〔４４〕

五　物上之债的学理优势

（一）问题的提出

瑞士和德国均把债权和物权的二分作为民事财产法的根基，且它们的立法、学理及司

法对债权和物权内涵的认知没有差别，而这种二分没有全面覆盖性，无法对所有的民事财

产权进行非此即彼的区隔，对第三人有约束力的债权就是这种二分不彻底留下的缺口，它

点明了无法单为债权或物权完全含括的异形地带。在学理上如何描述和定性该缺口，是

两国共同面对的问题。对此，瑞士用物上之债来应对，德国则采用了债权物权化，它们的

功能无疑高度重叠。

既然如此，抛开各自的语境限定，把物上之债和债权物权化放在继受或移植的平台上

进行鉴别，究竟何者为优，就是我们这些域外法科人士更关注的问题。换言之，若我们已

相当熟悉的债权物权化有足够的解释力和合理性，完全能替代物上之债，我们再花费时间

和功夫去了解陌生的物上之债，显然不划算。是否如此，需靠其二者的优劣对比来印证，

结论是相比于债权物权化，物上之债更有学理优势。

（二）物上之债的学理共识度更高

债权物权化由格哈德·杜尔克凯特（ＧｅｒｈａｒｄＤｕｌｃｋｅｉｔ）于１９５１年首次系统提出，他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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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物权化指向有物权特征的债权，并把占有作为债权物权化的基点，具体规范类型包括

依据《德国民法典》第８２３条或第１００７条的物权化（主要是基于占有的物权化）、依据《德

国民法典》第９８６条第２款的物权化（主要针对涉及动产的债权物权化）、依据《德国民法

典》原第５７１条（现第５６６条）等条文的物权化（即租赁）、依据《德国民法典》第 ８８３条的

物权化（即预告登记）。〔４５〕

杜尔克凯特的债权物权化理论在德国没有形成高度共识，无论在其何以如此的机理

探究，还是在其涵括哪些具体形态的制度梳理，争议均不小。对杜尔克凯特提出最有影响

力批评的是克劳斯 －威尔海姆·卡纳里斯（ＣｌａｕｓＷｉｌｈｅｌｍＣａｎａｒｉｓ），他认为不能把占有作

为债权物权化的基点，并认为只有当债权的效力扩及第三人，也即有物权绝对性时，才构

成债权物权化，具体规范类型除了杜尔克凯特提及的预告登记的债权、为占有提供本权的

债权和租赁，还包括债权性的留置权、行纪委托人的法律地位和信托人的法律地位。〔４６〕

赫尔曼·魏特瑙尔（ＨｅｒｍａｎｎＷｅｉｔｎａｕｅｒ）也提出相当有影响的批评意见，他基于履行的过

程和《德国民法典》中债权性权利地位的物权化，否定了杜尔克凯特的债权物权化

理论。〔４７〕

上述的学理争鸣表明，债权物权化的机理和形态并不确定，共识度不高。与此不同，

正如前文所言，除了在个别细节上有不同声音，瑞士民法学理对物上之债的整体有高度共

识。虽然共识程度的高低未必是学理成熟度高低的标志，却是信息聚拢程度高低的方向

标，学理共识度愈高，在学习和理解时需把握的信息就愈少，只要掌握所谓的通说即可；反

之，就需了解相对分散且不同的信息，并进行合理地评价和分析，对于我们这些继受法域

的法科人士来说，这无疑大幅提升了学习和理解的成本，显非易事。就此而言，共识度更

高的物上之债更易于学习和理解。

（三）物上之债更便于知识传播

德国民法学理对债权物权化的展开，除了以物权法为规范基础，还涉及其他法律领

域，如杜尔克凯特把租赁纳入其中，卡纳里斯还扩及留置、行纪、信托等债法和商法领域。

由此可知，债权物权化旨在表明某些债权像物权一样有绝对性，至于这些债权受哪些法律

规制，在所不问。这体现了德国学者从具体制度中归纳共性，进而建构具有普适性的一般

化理论的学术努力，根据这种思路，债权物权化不一定与物权有关，“物权化”在此更多地

起到比喻和象征作用，以表明债权有约束第三人的效用，并在法律地位和保护上与物权相

当，从而不能完全为与物权对立的普通债权所包容。

由于债权物权化的规范基础甚广，所包容的具体制度各自构造差异又较大，不熟知它

们及与其关联的制度，就难以准确理解债权物权化的基础理论。比如，租赁和预告登记是

最典型的债权物权化现象，根据卡纳里斯的研究，前者除了债法的相关规范，还涉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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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法典》第８２３条、第８６１－８６４条、第９８６条第２款、第１００７条以及《德国破产法》第２１

条、《德国强制拍卖与强制管理法》第５７条，后者除了物权法的相关规范，还涉及《德国民

法典》第８２３条、第８６９条、第９８６条第２款、第１００７条以及《德国破产法》第２４条、《德国

强制拍卖与强制管理法》第 ４８条，〔４８〕只有准确理解这些规范并能建立体系化的联结，才

能全面把握债权物权化的意蕴。故而，对于如何界定物权化、债权如何物权化、物权化的

债权种类有哪些等问题，无法在教科书中充分展现，只能交由专论来探讨和阐述。在德

国，民法总论教科书是民法入门书，它们在阐述绝对权和相对权的分类时，通常会简短引

述杜尔克凯特、卡纳里斯等人的专论，点出债权物权化这种中间状态，仅此而已。〔４９〕 债

法、物权法等教科书在阐述租赁、预告登记等制度时，主要详细论述其制度构造，债权物权

化只是夹杂或隐藏于其中的局部知识点。〔５０〕 在这种格局中，读者往往只知债权物权化的

梗概，而不知其详貌和机理，即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显然不利于债权物权化作为体系

化的知识进行传播。

与债权物权化不同，物上之债的规范基础只限于物权法，这些债因此确定地与物权或

占有有关，这使它被限定为物权法的专门知识。这种限定的好处是把焦点聚在与物权紧

密关联的债之上，可加深法科人士对物权法规制对象的理解，知道物权人依据物权不仅享

有支配利益，还可能享有债权或承受债务，这不仅是实证法布局的真实写照，更与物权人

的现实法律地位高度契合。而且，尽管物上之债也涉及租赁等债法制度，但其规范基础仍

在物权法，如作为物上之债的租赁以预告登记为支点，债法有关租赁的规定只起辅助理解

作用，在理解时只要把握相关的数个债法条文即可。凭借这种简约而单纯的特性，物上之

债很容易从专论进入物权法教科书，成为便于传播和授受的知识板块。

上述范围限定也有缺陷，就是物上之债以物权法为依托，归拢了一批法律制度，同时

又“流放”了债法规定的能约束第三人的债，如未预告登记的租赁因此就无家可归。不

过，这些被“流放”的债数量很少，教科书或论文在阐述它们时，只要能将其构造解释清

楚，〔５１〕似乎也没有必要非要捏合在一起，形成类似债权物权化的公因式。

（四）物上之债的理论解释力更强

债权物权化与公示机制的关系密切。在杜尔克凯特看来，债权物权化总是与标的物

的占有联系在一起，而他所谓的占有，在动产就是对物的实际支配，在不动产则是登记，这

正是公示原则的体现。〔５２〕 卡纳里斯不同意把占有作为债权物权化的基础，但他认为债权

物权化多涉及有体物，效果与物权接近，应适用物权法的基本原则；特别是考虑到债权有

约束第三人的效力，就应通过公示来使他人知道这种效力。〔５３〕 显然，公示对债权物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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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关重要。抛开不同的制度要素和说理机制不谈，公示对物上之债也起着根本的支撑作

用，如登记对物上之债产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就是明确的例证。可以说，物上之债与债

权物权化都重视公示的作用。

必须提及的是，与杜尔克凯特和卡纳里斯不同，魏特瑙尔提出了债的关系的物权化，

他把视角落在约束第三人的债的关系上，所涉及的规范不仅有租赁，以及与其效力类似的

保险合同、出版合同、雇佣合同；还有物权法允许当事人所为的约定，包括共有人约定

（《德国民法典》第 １０１０条）、土地所有权人与用益权人的约定（《德国民法典》第 １０４１

条）、地上权的约定内容（《德国地上权条例》第 ２条）等，这些约定是债的属性，它们借助

登记而约束第三人，故登记是它们物权化的支撑机制。〔５４〕 若魏特瑙尔的上述见解能放入

债权物权化的理论框架，那么，债权物权化与物上之债在部分内容上重合，即德国法允许

的上述约定与意定的物上之债极其接近，它们均是相对性的债，均与物权并存，均是物权

人应为的积极给付义务，均要通过登记来约束取得标的物的任一物权人。据此可知，德国

和瑞士的土地登记除了记载法定的物权内容，还能记载法律允许的约定之债，并因此能约

束第三人。

不过，与物上之债不同，德国把可登记的约定之债作为物权的内容来看待，〔５５〕这在理

论解说上存有悖论，因为物权是支配权，除了因实现支配利益而受到应有的消极限制外，

如根据《德国地上权条例》第７条第 ２款，地上权人在地上权上设立的抵押权等负担，不

得使地上权的目的受到根本性的妨害或危害，物权人不应再承担积极的行为义务，用物权

的内容来涵盖上述债，无疑自相矛盾。而且，即便认为这些债被物权化，也只是说它们对

权利的特别继受人有效，并无其他的物权效力，这也不改其债的本性。〔５６〕 故而，在实际效

果等同的前提下，对可登记的约定之债的解释力而言，物上之债更胜一筹，其理论和规范

因此值得重视。

（五）物上之债的规制机制更简单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８８３条、第８８８条，预告登记的对象是引致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债

权请求权，如买方对卖方移转土地所有权的请求权。在这种制度构造中，买方等请求权人

是预告登记权利人，卖方等物权人是义务人，双方之间是债的关系。不过，预告登记的债

权不同于普通债权，具有明显的物权属性。比如，预告登记不禁止义务人处分该不动产物

权，但处分导致第三人取得与预告登记的请求权内容相悖的物权的，该处分对预告登记权

利人相对无效，义务人仍是物权人。而且，由于第三人已取得物权，仅凭义务人不足以实

现预告登记的债权请求权，为此，在预告登记权利人和义务人进行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

时，权利人有权请求第三人同意该登记，从而能实际确保债权实现。〔５７〕 又如，在义务人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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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或被强制执行时，预告登记的债权请求权视同已实现，从而能被优先保护。再如，法律

对预告登记权利人提供的保护措施，如物权请求权、侵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与对物权人

的保护没有根本差异。〔５８〕

瑞士的预告登记虽然与德国一样，均以德语表示为 Ｖｏｒｍｅｒｋｕｎｇ，但其二者实质差异颇

大。最明显的是对象不同，德国严格限定为引致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债权请求权，瑞士则范

围宽泛，除了第９５９条的对人权，还有９６０条的处分限制、第９６１条的临时登记或假登记，

不过，后两种预告登记不是物上之债。而可预告登记的对人权的具体类型，取决于法律规

定，其中既包括引致物权变动的权利，如第 ８１４条第 ３款的后顺位抵押权的升进权，也包

括直接成立买卖合同、间接引致物权变动的权利，如债法第２１６ａ条的先买权，还包括不可

能引致物权变动的权利，如债法第 ２６１ｂ条的租赁。照此标准来看，共有物管理协议等为

德国法允许的约定之债均能纳入其中，把它们当成物上之债，既能让它们回归债的范畴，

化解被强拉入物权内容的错位，又能体现它们对抗第三人的物权属性。

此外，二者的效力实现方式不同。瑞士的预告登记不禁止土地所有权人处分该土地，

并对之后通过市场交易或强制执行取得该土地所有权的第三人有约束力，预告登记的权

利人可直接针对该第三人来主张实现权利，从而保障了预告登记权利的实现机会。〔５９〕 这

与德国预告登记的效力类似，但实现方式差别不小。德国主要以相对无效为支点，牢牢地

把债的主体局限于预告登记权利人和义务人，再辅以权利人对第三人的登记同意请求权。

在这种制度架构中，第三人无论如何不是债的主体，而预告登记权利人要实现其权利，需

要义务人和第三人的协助。与此不同，瑞士通过主体物化的方式来实现预告登记的权利，

即一旦第三人从义务人处受让土地所有权，就要承接其法律地位，成为预告登记权利人的

相对人，这减少了所涉及的主体数量，关系显得更为简单。

六　物上之债的借鉴价值

（一）物上之债的可借鉴性

从前述可知，债权物权化和物上之债的学理成型时间基本相当，各有独特的知识路

径。在之后的学术发展中，尽管德国和瑞士的学者都注意到对方的理论，但均未借鉴吸

收。比如，西索尼乌斯和萨特合著的《不动产物权法》在瑞士相当有影响，该书在阐述物

上之债时，把前文提及的德国债权物权化的著述作为参考文献，〔６０〕但从其内容看不出这

些文献有什么实质影响。又如，有学者撰文探讨德国法有无物上之债的问题，魏特瑙尔对

此认为，这对深化问题的讨论没有多少助益。〔６１〕

这种微妙的态度表明，虽然德国和瑞士在债权、物权二分上完全一致，并都有填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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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缺口的制度，但因为相关的具体规范存在差别，再经过路径不同的学理和实务锤炼，债

权物权化和物上之债都相当成型和稳固，异域经验难以有效渗入。也就是说，尽管与债权

物权化相比，物上之债在学理上更优，但只要债权物权化的制度足够成熟，能游刃有余地

应对现实问题，倒也没必要为了理论完善而转向物上之债。

反观我国，债权物权化所涵盖的制度难言成熟，反而极具争议，这一点在《合同法》第

２２９条的买卖不破租赁上表露无疑，该条是民法常识，但学界和实务界对它的反思从未停

止，迄今没有共识。〔６２〕 预告登记也不例外，有关其对象、效力的争辩之声此起彼伏，难以

达成一致。〔６３〕 既然我国不像德国那样有成型而稳固的制度，借鉴物上之债就不会带来不

必要的制度成本，反而会给我们的思维打开另一扇窗，让我们有更宽阔的视野来审视和选

择。这也说明，我们在继受债权和物权二分后，如何填补二分的缺口，不是仅有债权物权

化这一条路可走到底，物上之债也是一条可选择的道路。

不仅如此，虽然债权物权化很早就进入我国民法知识体系，积累了相当的话语熟悉

度，但它未凝聚高度的学术共识，其内涵和外延相当不确定，〔６４〕它只是法科人士熟知的一

个专业语词。而且，我国民法教科书多有债权物权化的简述，所举例子多为租赁或预告登

记，这与德国类似，但我国缺乏债权物权化的深度专论，更缺乏结合我国规范使其本土化

的专论。〔６５〕 可以说，债权物权化在我国学理研究中还未充分展开，远非一套完整的知识

系统。在这种现实中，借鉴学理上更占优势的物上之债，不是叠床架屋的多此一举，不会

在学理更替上增添不必要的理解成本，反而能弥补既有知识的不足。

此外，债权物权化勾连了相当复杂的知识系统，非民法教科书所能胜任，即便经过学

术努力，它成为一套完整的知识系统，也不便以教科书作为载体进行传播。与此不同，物

上之债被限定在物权法当中，所涉及知识点相对较少，是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很容易理

解和把握，也易于通过教科书进行传授，更有借鉴价值。

还要看到，我国有不少与瑞士物上之债类似的规范，这为物上之债的理论引入提供了

现实通道。这些类似规范至少存于以下领域：（１）相邻关系，《物权法》第 ８６－８８条的不

动产权利人为相邻权利人提供必要便利的义务；（２）共有，《物权法》第 ９６条的共有人管

理共有物的义务、第９７条的按约定处分或修缮共有物的义务、第９８条负担管理费用的义

务、第９９－１００条的按约定分割共有物的义务；（３）动产所有权，《物权法》第 １０９、１１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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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双根：《谈“买卖不破租赁”规则的客体适用范围问题》，载《中德私法研究》第 １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３－１９页；黄凤龙：《“买卖不破租赁”与承租人保护》，《中外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６１８－６４３页。
参见何小勇：《预售商品房抵押效力问题探讨》，《西部法学评论》２０１２年第 １期，第 ６１－６４页；孟祥沛：《中国式
按揭》，《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９４－９５页；张双根：《商品房预售中预告登记制度之质疑》，《清华法学》
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７４－８６页。
如王泽鉴教授把租赁和预告登记作为典型形态，参见王泽鉴：《债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１３－
１４页；而王利明教授还把基于债权产生的优先购买权、共有中的分管协议、债的保全归入进来，参见王利明著：
《物权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版，第２７－２８页。
以“债权物权化”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的核心期刊和 ＣＳＳＣＩ期刊搜索，截至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８日，在 １９９８－２０１４年
间，有２９篇论文与此相关，其中，金可可教授发表于《法学》２００７年第７期的《预告登记之性质》和发表于《法学
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的《基于债务关系之支配权》完全以债权物权化为主题而展开，这两篇论文主要参酌德国文
献进行展开。



的拾得人保管、通知和返还义务；（４）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４２

条，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用地人的给付义务；（５）地役权，《物权法》第 １５７条

第２款允许当事人约定的利用方法；（６）抵押权，《物权法》第 １９４条第 １款允许当事人约

定改变抵押权顺位；（７）预告登记。

（二）如何借鉴物上之债理论

与债权物权化一样，物上之债并非实证法术语，而是学理通过梳理有关的具体法律规

范后，通过提炼共性的方式而总结出的法学概念，体现了学界对法律规范的再认识。这意

味着，物上之债是学理对相关规范进行归类的结果，更多的是在肯定这些规范的基础上进

行的体系化整理，而不是通过批评性分析得到的改良建议，在此意义上，物上之债就像串

珠之线，它把零散的法律规范条文串在一起，有助于规范及其知识的体系化。既然物上之

债针对相关的法律规范而展开，那对它的理解和认知，就离不开对这些规范的了解和把

握。故而，对异域的法科人士而言，要想全面而立体地掌握物上之债，除了把握其基础理

论，还必须关注相关规范的制度构造。

而且，对于我国这样的后发法域而言，借鉴物上之债这样的法学概念及其基础理论，

对于知识理论体系的圆满固然重要，但更有实际意义和现实价值的，是对支持这些概念的

具体规范的认真学习和剖析，只有把握好它们的具体细微之处，才能准确地与本土的相应

制度进行对比，衡量相互间的异同之处，合理设置本土制度的改进机制。

（三）可改进的制度空间

物上之债主要发挥着与物权协调并存的效用，就是在确保物权法定原则带来的权利

稳定性的同时，又在法律框定的范围内，交由当事人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自治，以在权利行

使和实现上达到细致而精准的调整。在上述效用的实现过程中，不动产登记起着重要作

用，它使潜在交易者事先了解与物权并存的物上之债的信息，进而自主决定是否进行交

易，是否承受既有的权利义务布局。总而言之，在法律规定的大框架内，把物权人所为的

约定之债纳入登记对象的范围，使其约束受让物权的第三人，既维持了原有的利益格局，

不至于因有第三人的介入而要重新洗牌，能节省交易成本，又为第三人提供完全的信息，

能保障其有效地作出自主决策。

德国的不动产登记也能记载法律允许当事人约定的债，这些债的功能与物上之债相

当，也有上述益处。正是着眼于有这些益处，我国台湾地区在修订其民法典物权编时，大

幅增加了可登记的约定之债，并明确经登记而对抗第三人，如该法第８２６－１条规定，不动

产共有人就共有物使用、管理、分割或禁止分割的约定登记后，对于应有部分的受让人或

取得物权之人效力；又如，该法第８３６－１条规定，预付的地租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

再如，该法第８２６－３条规定，地上权人约定的使用方法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６６〕

由于我国台湾地区的土地登记簿以记载法定的物权内容为主，其簿页空间相当有限，难以

准确且充分地显示上述约定之债，为了应对该问题，根据“台湾土地登记规则”第 １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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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参见王泽鉴著：《民法物权》，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版，第 ２１９、２３５、２４３、２９７页；谢在全著：《民法物权论》
中册，作者２０１０年修订５版，第３５页。



条、第１５５－４条，要额外增设专簿，即把这些约定集结起来供查询和复制，主要包括共有
物使用管理专簿和土地使用收益限制约定专簿。

我国大陆的情况有所不同，比如，尽管《物权法》第 ９６－１００条允许当事人约定共有
物的管理、处分、分割等债的事项，但并未提供相应的登记机制，这些约定之债因此无法对

抗第三人，当然也不像德国、瑞士和我国台湾地区那样，既能节省交易成本，又有助于第三

人在获取完全信息的基础上自主决策。两相对比，法律应明确这些约定之债可被登记，并

明确在登记后它们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在此基础上扩大我国大陆不动产登记的容

量，把这些约定之债纳入登记对象范围，就是当为的改进之道。

这些约定之债载入不动产登记簿后，就是存身于物权范畴之外的物上之债，而非物权

的内容。换言之，借助物上之债，物权人应为的给付义务仍是债，并因其主体物化而有特

殊的法律地位。这样的好处是保持了物权在绝对权与支配权上的纯粹性，不混杂债的属

性，由此也能避免它究竟是物权还是物权化的德国式歧义和争议。另外，这些约定之债在

不动产登记簿中如何记载，还应予以考虑。以《物权法》第 ９６条的共有物管理协议为例，
所有权登记簿页的可记载信息有限，无法有效地容纳协议约定的内容，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就需像我国台湾地区那样设立专簿，把协议作为登记簿的附件。这样一来，我国大陆

的不动产登记簿就无法完全制式化，而是必须把当事人的约定纳入进来，形成各式各样的

专簿，这无疑使登记簿的架构显得过于复杂，无论对登记机构还是当事人，均不便利。为

了避免这一弱项，可以扩张预告登记的对象范围，把共有物管理协议等物上之债纳入当

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预告登记的对象是房屋买卖合同等约定的债（《物权法》第 ２０
条），其簿页的空间容量能充分记载债的信息，用它来体现物上之债，就无需通过增设专

簿来改变登记簿的建制。这种设想无疑受瑞士法的启发，但又不单如此，国内也有相应实

践经验的支持，如《南京市城镇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第 ２８条早就把涉及房屋的约定请求
权作为预告登记的对象，其明文规定的对象有商品房买卖合同、先买权、回购房屋、通行权

的约定，此外还能把共有房屋管理协议等解释在内。

一旦共有不动产的管理协议等法律允许当事人约定的债成为预告登记的对象，预告

登记就不能禁止不动产物权人再行处分物权，在第三人受让物权后，就会出现预告登记权

利人、原物权人和第三人三足鼎立的格局，在物上之债的规制下，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地位

不变，受让不动产物权的第三人自动成为相对人，原义务人由此出局，权利人向第三人主

张债权请求权即可，该权利不受原义务人与受让人之间关系的影响。

概括而言，要借鉴物上之债，就离不开不动产登记的配套支持，主要是把法律允许当

事人所为的约定之债纳入登记范围，使其能对抗第三人。为了不额外增加制度改革和运

行的成本，并与物上之债的特性保持一致，这些债宜归入预告登记的对象，通过预告登记

簿页来记载它们即可，从而无需像我国台湾地区那样在登记簿之外增设专簿。

七　结　语

面对债权与物权二分不彻底所留下的法律缝隙，不只有债权物权化这种德国式的解

决方案，瑞士的物上之债也具有相同功能。根据瑞士民法学理，物上之债融合了债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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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物权属性，它既有债的相对性，不像物权那样属于支配权，并受制于债的效力规范，同时

又有物权属性，是主体物化的债，依附于物权而存续，并遵循法定原则、公示原则等物权法

基本规范。与债权物权化相比，物上之债更具有学理优势，不仅因其学理共识度高，属于

物权法的专门知识而易于学习和传授，且其在债权和物权二分的基础上，为能约束第三人

的债提供了恰当位置，不至于像德国那样把这种债作为物权内容，在理论上更自洽，还因

其基于主体物化的特性，把预告登记的关系人限定为权利人和义务人双方，有简化法律关

系的益处。

我国民法学理虽然早就知悉债权物权化，但学界和实务界对其所指的租赁、预告登记

等制度相当有争议，且对债权物权化也未展开充分的研究，再加上债权物权化不宜通过教

科书来传播，这就为学理更优的物上之债在我国的继受提供了空间。而我国有不少法律

规范与瑞士物上之债规范相似，物上之债对我国的借鉴也就相当现实。在借鉴时，主要是

改进我国的预告登记制度，将其适用范围扩及法律允许当事人约定与物权相关的债，如共

有不动产的管理协议等。

在物上之债的法律地位确定后，必须强调，它虽然与并存的物权均有主体物化的属

性，但物上之债缺乏物权的支配性和对世性，与物权无法混同，故而，物权法的规制对象不

能以物权单一视之，还要把物上之债这种债的要素考虑进来。当然，物权是物权法进行规

范配置的基础和主干，物上之债起到辅助作用，只有在平衡物权人与利害关系人的利益时

才有必要存在。但无论如何，物权法的内容不只是给主体带来积极利益的物权，在必要之

处还有给物权人带来义务的物上之债，在物上之债存在之处，物权人就处在既有权利、又

有积极行为义务的法律关系之中，这种法律地位不是仅用物权就能框定和含括的，由此可

知，在物上之债的介入下，物权法实质上就是物上关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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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上之债的构造、价值和借鉴


